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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徐水区妇女联合会
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4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单位组织成立了以副主席为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。我单位预算项目支出总计14.3万元，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3个，得分60至90分0个，60分以下0个。其中，抽查项目1个，为妇联专项业务经费，项目基本情况是项目科学合理，项目管理规范，项目监管到位、完成较好，项目质量较高，实现了预期制定的绩效目标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4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、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，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4项，资金14.3万元, 项目资金总体评价是：项目科学合理，项目管理规范，项目监管到位、完成较好，项目质量较高，实现了预期制定的绩效目标。
1、 妇联综合业务（3.5万元）。
一是坚持党建带妇建，推动妇联基层组织建设。
二是认真履行妇儿工委职责及职能，做好妇女儿童权益维护、普法宣传、“三八”妇女节选树慰问、“六一”儿童节慰问等工作，选树、慰问活动1场次，选树、慰问及时率及活动资金使用合格率均大于90%，人员受激励率不少于80%。
三是开展美丽庭院示范创建工作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乡村全面振兴，开展巾帼家政工作，提升家政服务从业妇女技能。
四是按标准创建各类妇联阵地、示范典型，阵地有效利用率90%，创建典型总数超过5000个。
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2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（0.8万元）
通过儿童友好城市建设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，促进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（一）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落实好“十大行动”和“二十项基础性工作”。
（二）按计划开展学习调研、举办各类活动、邀请专家论证、进行宣传推广等活动10场。
（三）2024年底前重点打造儿童之家2个，建成儿童友好城市示范点5个，验收合格率85%以上，儿童发展环境改善度不少于90%。
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3、妇联专项业务经费（10万元）
一是深入实施妇联组织建设“强基增效”行动，年内妇联阵地提质增效10个；实施“河北福嫂·燕赵家政”提质扩容工程，培育五星级巾帼家政基地1个，推荐五星级“河北福嫂”2名，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（乡村）活动40场；开展妇女之家和“妇女微家”建设工作，打造妇女之家和“妇女微家”10个。本年度各类妇联阵地、示范基地、妇女之家、培树典型等提升、创建总数30个，创建合格率达到95%以上，阵地提升、建设工程完工及时率不少于95%，阵地有效利用率达到90%以上，妇女群众满意度达到70%以上。
二是组织妇联干部培训，妇联干部培训100余人次，培训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2024年12月底前完成培训3场次，培训提升率达到90%以上，培训满意度不少于80%。
三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活动1场次；开展维权宣传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2场次；开展两纲两规宣传两纲两规宣传活动2场次。本年度开展活动总次数45场次，开展活动资金使用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按计划时间开展活动次数占计划总数的比例达到90%以上，活动宣传、激励率不少于80%，活动对象满意度不少于80%。
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，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，内部实现了项目资金统一归口管理，坚持专款专用，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，严禁截留、挪用和不合理支出。制订完善财务审批制度、出差审批制度、项目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，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，厉行节俭，强化监管，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，促进项目顺利实施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为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。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1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。
2、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，我单位将尽可能的用有限的经费平衡每年的工作任务，尽量做到科学、合理的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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